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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13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13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3月13日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高新区天谷八路156号软件新城研发基地二期C3栋楼13层星辰会

议室。

3.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小武先生。

6.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总体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1,512,
6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量后，下同）的27.9131%。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9,073,7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9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38,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5177%。

2. 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48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1,885,6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2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446,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50%；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共44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38,9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7%。

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85,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51%；反对 413,
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5%；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58,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52%；反对413,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95%；弃权13,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5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2.01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31,084,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46%；反对 41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57,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93%；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15,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31,080,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13%；反对 414,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5%；弃权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53,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632%；反对414,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905%；弃权17,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6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03发行及上市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31,08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50%；反对 41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58,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035%；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15,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04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0,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65%；反对 41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3,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91%；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39,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15%。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05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131,079,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3%；反对 41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52,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522%；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2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06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1,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67%；反对 413,
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5%；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4,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16%；反对413,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04%；弃权3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8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07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2,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5%；反对 41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5,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00%；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38,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0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08发售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7%；反对 41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5,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26%；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3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8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2.09发行上市方案审批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2,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7%；反对 41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5,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26%；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37,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80%。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57,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7%；反对 412,
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6%；弃权4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8%。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0,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680%；反对41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94%；弃权4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26%。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59,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反对 416,
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7%；弃权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6%。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2,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07%；反对416,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39%；弃权36,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5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59,9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7%；反对 412,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2,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07%；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0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

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59,6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5%；反对 412,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2,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82%；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58,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45%；反对 413,
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5%；弃权4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1,3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72%；反对413,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95%；弃权4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3%。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8.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56,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8%；反对 412,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29,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587%；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27%。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8.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56,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1%；反对 412,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29,5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621%；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94%。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8.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58,1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44%；反对 412,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4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1,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755%；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42,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9%。

本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9.01审议通过《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2,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5%；反对 412,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5,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00%；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3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4%。

9.02审议通过《关于按照H股上市公司要求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2,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5%；反对 412,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5%；弃权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5,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100%；反对412,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86%；弃权38,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14%。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选举孟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54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51%。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0,919,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684%。

10.02选举刘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130,539,7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60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0,91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138%。

11、审议通过《关于划分董事角色及职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6%；反对 409,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2%；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6,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26%；反对409,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3%；弃权3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0%。

12、审议通过《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1,063,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6%；反对 409,
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2%；弃权3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36,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226%；反对409,2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33%；弃权3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4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旨印女士、何湾女士列席和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301327 证券简称：华宝新能 公告编号：2026-005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
部分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部分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3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98,098,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6.25%。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原定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19日，因触发股份锁定期延长承诺的履

行条件而延长锁定期6个月，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

3.本次解除限售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宝信泰”）、公

司实际控制人孙中伟先生、温美婵女士。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等通过股东深圳市嘉美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美盛”）、深圳市嘉美惠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美惠”）及深圳市成千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成千亿”）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根据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相关股份锁定期的安

排及承诺，将在本次同时解除限售。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中伟先生、温美婵女士以及公司控股股东钜宝信泰、公司股东嘉美盛、嘉美惠

为一致行动人，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

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的规定，即“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任一日股票收盘价（向后复权）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

票发行价格的，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得通过证券交

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任

一日的向后复权股票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票发行价格。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175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4,541,666股，并

于2022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96,000,
000股，其中有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72,725,595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5.7558%；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23,274,405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4.2442%。

（二）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2023年3月2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其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6个月，共1,267,261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320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13日、2023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以公司总股本9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0.83元（含税），共计派

发 199,968,000.00元，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股份，共计转增 28,
80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24,800,000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年 5月 2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年 5月 26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5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2023年9月1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部分股份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其限售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股份数量为2,7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875%。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部分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4年年度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以公司总股本 124,
80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846,609股后的 123,953,3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11.50元（含税），合计派发142,546,399.65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共转增49,581,35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4,381,356股。本次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
年5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0）。

2025年9月1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部分股份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其限售期为自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股份数量为28,134,1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337%。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的部分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三）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174,381,356股，其中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8,098,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56.2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6,283,3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7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数量为 3
户，为钜宝信泰、孙中伟先生、温美婵女士，股份数量为98,09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56.25%，限售期

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42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6年3月19日起锁定期届满并

上市流通。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中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一）控股股东深圳市钜宝信泰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发行人首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若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本公司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2、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发行人股票此期

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相应调整。

3、本公司减持股份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并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期限、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

制。若本公司存在法定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公司将不进行股份减持。

4、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票的，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

人所有。如果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发行人

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实际控制人孙中伟、温美婵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按相关约定回购相关

员工所持员工持股平台财产份额而增加的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3、锁定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4、锁定期限届满后，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后离职的，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

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持有发行人股份；（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对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

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5、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

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发行人股

票此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相应

调整。

6、本人减持股份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并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期限、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

若本人存在法定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将不进行股份减持。本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失效。

7、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

人所有。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通过嘉美盛、嘉美惠、成千亿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技术人员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根据员工持股平台执

行事务合伙人指示受让相关员工所持员工持股平台财产份额而增加的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

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锁定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4、锁定期限届满后，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后离职的，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若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下列限制

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2）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对高级

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化的，仍

应遵守上述规定。

5、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

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六个月。发行人股票此期间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格将进行除权除息相应调整。

6、本人减持股份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并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减持期限、数量及比例等法定限制。

若本人存在法定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的，本人将不进行股份减持。本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而失效。

7、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票的，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

人所有。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

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3月19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98,098,000股，占公司总股份56.2549%；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3户；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5、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部分股份

股东名称

钜宝信泰

孙中伟

温美婵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55,953,625
31,906,875
10,237,500
98,098,000

占总股本比例

32.09%
18.30%
5.87%
56.25%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55,953,625
31,906,875
10,237,500
98,098,000

备注

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注释。

-
注：（1）公司实际控制人孙中伟先生、温美婵女士以及公司控股股东钜宝信泰、股东嘉美盛、嘉美

惠为一致行动人，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上

市公司股份的规定，即“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任一日股票收盘价（向后复权）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

股票发行价格的，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得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二十个交易日中

任一日的向后复权股票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时的股票发行价格。

（2）实际控制人孙中伟先生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温美婵女士同时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经理。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等通过股东嘉美盛、嘉美惠

及成千亿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根据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相关股份锁定期的安排及承诺，将在

本次同时解除限售。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

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98,098,000
76,283,356
174,381,356

比例

56.25%
43.75%
100%

本次变动

增加

0
98,098,000
98,098,000

减少

98,098,000
0

98,098,0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0
174,381,356
174,381,356

比例

0
100%
100%

注：以上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

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

部分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证券代码：301479 证券简称：弘景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6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份为部分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和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18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9,927,50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64%。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股东17户，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28,687,890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32.25%；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的股东1户，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1,239,617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9%，限售期均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本

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3月18日(星期三)。
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7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15,886,667股，并于2025年3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后，公司总股本为63,546,66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49,343,23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为77.65%；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4,203,437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2.35%。

公司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了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63,546,66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

现金股利人民币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上述利润分配

方案已于 2025年 5月 28日实施完毕，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63,546,667股增加至 88,965,333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69,080,521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19,884,812股。

2025年9月18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1,116,904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具体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日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5-04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88,965,333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67,963,617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6.39%；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21,001,7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3.61%。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作出关于股份限售承诺及股份减持承诺的情况如下：

（一）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勤合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东立湾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锦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于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1、自本机构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 36个月内，本机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或间

接所持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本机构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直接或

间接所持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3、在本机构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

变化，则本机构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二）中山永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昆石财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传新

未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宁君马新材料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昆石

承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火炬开发区点亮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山火炬

华盈投资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锦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易习军、

高国成关于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机构/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本机构/本人将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若违反上述承诺的，本机构/本人转让首发前股份所获的

收益将归公司所有。

（三）魏庆阳（任期届满前离任）关于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1、自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完成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

所持的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相关规定作除权除息

处理，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

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上述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不因本人离职、职务变化等原因而终止。

4、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

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四）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易习军关于股份减持承诺如下：

1、股票锁定期届满后，本机构/本人将选择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持有

公司股票。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若通过其

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予以公告。

2、本机构/本人实施完毕减持计划后2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并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3、本机构/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票的，则减持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如有）归公司所有；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机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如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新的股份减持规定或细则，本机构/本人将对减持方式、

减持进度、减持股数以及信息披露等进行调整，并确保符合新的股份减持规定或细则的规定。

（五）魏庆阳（任期届满前离任）关于股份减持承诺如下：

1、本人在股票锁定期届满后 2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

（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相关

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2、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在任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且在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本人在任

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本人亦受

本条前述承诺的约束。

3、本人实施完毕减持计划后2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并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4、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票的，则减持股票所获得的收益（如有）归公司所有；如未履

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如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新的股份减持规定或细则，本人将对减持方式、减持进

度、减持股数以及信息披露等进行调整，并确保符合新的股份减持规定或细则的规定。

（六）申万宏源弘景光电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

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七）承诺的履行情况及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

诺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上述承诺，不存在相

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3月18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9,927,507股，占公司总股本33.6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18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
类型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前 已 发 行

股份

小计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战 略 配 售

股份

合计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股东名称

易习军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清石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东莞勤合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中山永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立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立湾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昆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昆石财富
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聚华传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传新未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宏达君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宁君马新材料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昆石承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高国成

深圳市点亮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开发区点
亮天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山火炬华盈投资有限公司

中山火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全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锦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魏庆阳

宁波锦灿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申万宏源证券资管－兴业银行－申万宏源弘景光电员工参与
创业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7,807,100

3,780,000

2,520,000

2,238,600

1,680,000

1,512,000

1,512,000

1,512,000

1,237,600

1,166,620

800,800

602,000

602,000

560,000

400,400

392,770

364,000

28,687,890

1,239,617

29,927,507

占总股本比
例（%）

8.78

4.25

2.83

2.52

1.89

1.70

1.70

1.70

1.39

1.31

0.90

0.68

0.68

0.63

0.45

0.44

0.41

32.25

1.39

33.64

本次解除
限售数量（股）

7,807,100

3,780,000

2,520,000

2,238,600

1,680,000

1,512,000

1,512,000

1,512,000

1,237,600

1,166,620

800,800

602,000

602,000

560,000

400,400

392,770

364,000

28,687,890

1,239,617

29,927,507

注：1、股东宁波昆石财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为珠海昆石财富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5年2月18日完成名称变更。

2、股东魏庆阳于2025年4月25日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职务，以上职务原

定任期为2025年11月2日。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高国成持有公司股份1,166,620股，其中质押股份数量660,000股；股

东魏庆阳持有公司股份392,770股，其中质押股份数量290,400股，以上股份解除质押冻结后即可上

市流通；其余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况。

4、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其中：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前限售股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总股本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67,963,617

-

66,724,000

1,239,617

21,001,716

88,965,333

比例（%）

76.39

-

75.00

1.39

23.61

100.00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股）
（+/-）

-29,927,507

-

-28,687,890

-1,239,617

+29,927,507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38,036,110

-

38,036,110

-

50,929,223

88,965,333

比例（%）

42.75

-

42.75

-

57.25

100.00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

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

通相关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保荐人对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3日


